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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版）税务总局关于延续供
热企业增值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
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38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19.供热企业减免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
【享受主体】

供热企业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向居民供热收取采
暖费的供热企业，为居民供热所使
用的厂房及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对供热企业其他厂房
及土地，应当按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续供热企业增值税 房产税 城镇
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38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0.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税
收政策
【享受主体】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
【优惠内容】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税
收政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一）对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人口按规定取得的住房
建设补助资金、拆旧复垦奖励资金
等与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的货币化补
偿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以下
简称安置住房），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按规
定取得的安置住房，免征契税。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易
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3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1.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税
收政策
【享受主体】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单位
【优惠内容】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税
收政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一）对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简称项
目实施主体）取得用于建设安置住
房的土地，免征契税、印花税。（二）
对安置住房建设和分配过程中应由
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单位缴纳的印
花税，予以免征。（三）对安置住房用
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四）在商
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设安置
住房的，按安置住房建筑面积占总
建筑面积的比例，计算应予免征的
安置住房用地相关的契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以及项目实施主体、项目
单位相关的印花税。（五）对项目实
施主体购买商品住房或者回购保障
性住房作为安置住房房源的，免征
契税、印花税。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易
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3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2. 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
【享受主体】

保险公司
【优惠内容】

一、保险公司按下列规定缴纳的
保险保障基金，准予据实税前扣除：

1. 非投资型财产保险业务，不

得超过保费收入的 0.8%；投资型财
产保险业务，有保证收益的，不得超
过业务收入的 0.08%，无保证收益
的，不得超过业务收入的 0.05%。

2. 有保证收益的人寿保险业
务，不得超过业务收入的 0.15%；无
保证收益的人寿保险业务，不得超
过业务收入的 0.05%。

3.短期健康保险业务，不得超
过保费收入的 0.8%；长期健康保险
业务，不得超过保费收入的 0.15%。

4. 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业
务，不得超过保费收入的 0.8%；投
资型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有保证收
益的，不得超过业务收入的 0.08%，
无保证收益的，不得超过业务收入
的 0.05%。

三、保险公司按国务院财政部
门的相关规定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
责任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扣除。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寿险责
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依据经中国保监会核准任职资格的
精算师或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的中介
机构确定的金额提取。

2.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
金，按最高不超过当期已经提出的
保险赔款或者给付金额的 100%提
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按不超过当年实际赔款支出额的
8%提取。

四、保险公司经营财政给予保
费补贴的农业保险，按不超过财政
部门规定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
金（简称大灾准备金）计提比例，计
提的大灾准备金，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前据实扣除。

五、保险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种
保险赔款、给付，应首先冲抵按规定
提取的准备金，不足冲抵部分，准予
在当年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6〕114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3.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
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
【享受主体】

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
【优惠内容】

一、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担保机构按照不超过当年年
末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计提的
担保赔偿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担
保赔偿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担保机构按照不超过当年担
保费收入 50%的比例计提的未到期
责任准备，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同时将上年度计提的未到期
责任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

三、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
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符合税
收法律法规关于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政策规定的，应冲减已在税前扣除
的担保赔偿准备，不足冲减部分据
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
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
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7〕22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4. 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
【享受主体】

证券行业纳税人
【优惠内容】

一、证券类准备金
（一）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证券交
易所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监
发〔2000〕22 号）的有关规定，按证
券交易所交易收取经手费的 20%、
会员年费的 10%提取的证券交易所
风险基金，在各基金净资产不超过
10 亿元的额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二）证券结算风险基金。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所属

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依据《证券
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证监发
〔2006〕65 号）的有关规定，按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业务收入的 20%提取
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在各基金净
资产不超过 30 亿元的额度内，准予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证券公司依据《证券结算风
险基金管理办法》（证监发〔2006〕65
号）的有关规定，作为结算会员按人
民币普通股和基金成交金额的十万
分之三、国债现货成交金额的十万
分之一、1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
千万分之五、2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
额的千万分之十、3 天期国债回购
成交额的千万分之十五、4 天期国
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二十、7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五
十、14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十万
分之一、28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额的
十万分之二、91 天期国债回购成交
额的十万分之六、182 天期国债回
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十二逐日交纳
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准予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1.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27 号、第 124 号）的有
关规定，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
的上限后，按交易经手费的 20%缴
纳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准予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证券公司依据《证券投资者
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7 号、第 124 号）的有关规定，按其
营业收入 0.5%-5%缴纳的证券投
资者保护基金，准予在 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二、期货类准备金
（一）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
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

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依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89 号）、《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2 号）和《商品期货交
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商字
〔1997〕44 号）的有关规定，上海期
货交易所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89号）、《期货交易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2 号）和
《关于调整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准
备金规模的批复》（证监函〔2009〕
407 号）的有关规定，分别按向会员
收取手续费收入的 20%计提的风险
准备金，在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有
关规定的额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二）期货公司风险准备金。

期货公司依据《期货公司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3 号）和《商品期货交
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商字
〔1997〕44 号）的有关规定，从其收
取的交易手续费收入减去应付期货
交易所手续费后的净收入的 5%提
取的期货公司风险准备金，准予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

1.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
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依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
金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8 号、第
129 号）和《关于明确期货投资者保
障基金缴纳比例有关事项的规定》
（证监会财政部公告〔2016〕26 号）
的有关规定，按其向期货公司会员
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的 2%（2016 年

12 月 8 日前按 3%）缴纳的期货投
资者保障基金，在基金总额达到有
关规定的额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2.期货公司依据《期货投资者
保障基金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8 号、第 129 号）和《关于明确期货
投资者保障基金缴纳比例有关事项
的规定》（证监会财政部公告〔2016〕
26 号）的有关规定，从其收取的交易
手续费中按照代理交易额的亿分之
五至亿分之十的比例（2016 年 12 月
8 日前按千万分之五至千万分之十
的比例）缴纳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
金，在基金总额达到有关规定的额
度内，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证
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7〕23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5. 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
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
政策
【享受主体】

金融企业
【优惠内容】

金融企业根据《贷款风险分类
指引》（银监发〔2007〕54 号），对其
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
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提的贷款
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一）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
（二）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25%；
（三）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50%；
（四）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

100%。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
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
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5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26. 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
【享受主体】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
司、城乡信用社和金融租赁公司等
金融企业
【优惠内容】

一、准予税前提取贷款损失准
备金的贷款资产范围包括：
（一）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

信用等贷款）；
（二）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

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
款、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同业
拆出、应收融资租赁款等具有贷款
特征的风险资产；
（三）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

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包括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外国买方信贷、外国
政府贷款、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不附条
件贷款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

二、金融企业准予当年税前扣除
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算公式如下：

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
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1%－截
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的余额

金融企业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数
额如为负数，应当相应调增当年应
纳税所得额。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金
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6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2021 年第 6号）
二、应对疫情类（13 项）

27. 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
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
人所得税
【享受主体】

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
和防疫工作者
【优惠内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
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规定标准
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
准。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
定的对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临时性
工作补助和奖金，比照执行。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
限的公告》（2020 年第 2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的公告》（2021 年第 7号）

28. 个人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防护
用品等免征个人所得税
【享受主体】

取得单位发放的用于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
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
金）的个人
【优惠内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
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
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
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
限的公告》（2020 年第 28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

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的公告》（2021 年第 7号）

29. 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优惠内容】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按以下公式
计算销售额：销售额 =含税销售额 /
（1+1%）；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
值税纳税申报时，按照上述规定，免
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
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
细表》免税项目相应栏次；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
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 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
售额（3%征收率）" 相应栏次，对应
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本期应纳
税额减征额 " 及《增值税减免税申
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附列资料》第 8 栏 " 不含
税销售额 " 计算公式调整为：第 8栏
=第 7 栏 -（1+ 征收率）。（未完待续）

延续实施部分税费优惠政策清单


